体检告知书
根据《厦门市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暂行规定》、《2025年厦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告知你以下事项：

一、本次体检标准参照国家规定的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》和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(试行)》和《关于修订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〉及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(试行)〉的通知》(人社部发〔2016〕140号)等文件的要求执行。

二、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2〕65号），对心率、视力、听力、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，安排当日复检；对边缘性心脏杂音、病理性心电图、病理性杂音、频发早搏（心电图证实）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，安排当场复检。具体由体检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安排。

考生对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，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的7日内提出复检申请。复检只进行一次，以复检结果为准。

三、怀孕、可能已受孕者或有射线禁忌者，勿做X光检查。存在上述情况的，须事先告知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。

四、女性报考者因怀孕不能参加体检的，须提供相关情况证明。情况属实的，相关项目可延期体检，但须约定延缓体检的最长合理期限。

五、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报考者，不予聘用或取消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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